	项目
	内容
	数量

	天津市中小学市级骨干教师申报表
	原件
	一式两份

	初始学历、最高学历及获得学位证明
	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复印件
	各一份

	教师资格证明

	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
	一份

	专业技术职务证明
	职称证书复印件
	一份

	近五年内获得的最高级别奖励及荣誉称号5项以内
	证书复印件
	每项一份

	近五年内最能体现个人专业能力及学术水平的论文（专著）5篇（部）以内
	论文、论著、发表物原件、推广交流证明复印件等
	每篇（部）一份

	近五年内承担或参与过的最高级别科研课题3项以内
	立项书复印件、成果证书复印件、结题证书复印件、其他相关证明
	每项一份

	其他有关证明材料
	复印件等
	各一份


附件4      
天津市首批中小学市级学科骨干教师推荐
申报材料目录

注：所有复印件须所在单位审核后加盖公章。

